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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关于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致：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接受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机械”）委托，就建设机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出具了《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相关各方已按有关规定启动实施本次交

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所就本次交易实施情

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 一 部 分   引 言 

 

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本所接受建设机械的委托，作为建设机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对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2．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交易实施情况发表意见，如需本所就

其他事宜发表意见，本所将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

中国证监会要求另行出具法律意见； 

 

3．在核查过程中，本所律师已得到建设机械的保证，即建设机械提供给本

所律师的所有文件及相关资料均是真实的、完整地、有效的，无任何隐瞒、遗漏

和虚假之处；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

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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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效的授权；  

 

4．本所律师同意建设机械按照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要求引用及披露本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建设机械作上述引用或披露应当全面、准确，不得导致对本法

律意见书的理解产生错误和偏差； 

 

5．非经本所书面认可，请勿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第 二 部 分   正 文 

 

一、本次交易的概述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两部分。 

 

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为：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

式向柴昭一、王志荣等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上海庞源机械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亦指因实施本次交易，整体变更后的上海庞

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和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成机械”）100%的股权；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为：建设机械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的配套资金。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 

 

（一）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已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1．2015 年 2 月 15 日和 2015 年 3 月 10 日，建设机械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2015 年 3 月 5 日，陕西省国资委批准了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3．2015 年 2 月 12 日和 2015 年 2 月 14 日，天成机械和庞源租赁分别召开

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4．复星创投、宝金嘉铭等非自然人交易对方亦分别履行其各自内部决策程

序，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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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5 年 7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核准了本次交易，并出具《关于核准陕西建

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柴昭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1849 号）。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相关各方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庞源租赁股权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柴昭一等交易对方已履行将庞源租赁整体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向建设机械转让 100%股权的义务。庞源租赁已就上述整

体变更和股权转让事宜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获得该局核准，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建设机械已持有庞源租赁 100%股权。 

 

（二）天成机械股权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王志荣等交易对方已履行了向建设机械转

让天成机械 100%股权的义务。天成机械已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向四川省自贡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获得该局核准，

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建设机械已持有天成机械 100%股权。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已完成标的资产过户手续，

相关股权转让合法、有效。 

 

四、后续实施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建设机械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相关规定，办理后续实施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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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机械需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向柴昭一、王志荣等交易对方发行

合计不超过 307,258,065 股股份，并分别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发行股份的登记和上市手续； 

 

2．建设机械需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十名的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7,950,138 股股份，并分别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发行股份的登记和上市手续； 

 

3．建设机械需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就上述发行情

况向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与增加注册资本等有关登记备案手续； 

 

4．建设机械还需按有关规定履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相关各方的批准和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已完成标的资产过户手

续，相关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建设机械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相关规定，办理后续实施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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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之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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